臺北市萬華區大理國小校規
一、儀表

1.按照學校規定穿著服裝並佩帶名牌，注意整潔，不奇裝異服。
二、行為遵則

1.準時上學，放學排好路隊，注意安全並遵守交通規則。
2.遇到師長、客人與同學能主動打招呼問好。
3.同學間互相尊重，和和氣氣對待別人。
4.愛護學校遊戲器材，遵守使用規則；遊戲時注意安全，不作危險動作。
5.注重飲食禮貌、維護校園整潔不亂丟垃圾，做好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。
6.輕聲細語，不在走廊、教室內及樓梯間追逐或喧嘩。

7.愛惜學校公物、節約水電。
8.不得擅自拿取他人財物。

9.拒絕毒品，不良電玩及幫派組織。
10.不得攜帶危險物品、不良刊物到校。
11.尊重保護智慧財產權，不盜用、不買賣、不使用盜版品或非法產品。
12.尊重學長姊、愛護學弟妹，幫助同學、不欺負弱小。
三、課室規則
1.上課鐘響，馬上進入教室，勿在外面逗留。
2.上課時未經師長同意不得擅自離開教室及學校。
3.經師長允許後，才能進入校長室、教職員辦公室、專科教室。
4.聽從師長指導，遵守上課秩序，按時繳交作業。
四、獎懲與救濟

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、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辦理之。
